安平县2021年农机深松项目实施方案
为扎实做好2021年农机深松工作，确保规范、高效、廉洁完成农机深松作业任务，根据《河北省2021年农机深松项目实施方案》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基本要求
    2021年，农机深松项目实施按照“县级负责、部门联动；智能监测、人工抽检；完善机制、简化程序；定额补助、先干后补；公开公正、严格监督”的基本要求开展深松作业。
二、绩效任务目标
2021年农机深松作业任务2.88万亩，其中补助实施农机深松作业2万亩，示范带动深松作业0.88万亩。资金60万元，其中省级补助资金27万元，中央补助资金33万元。实施农机深松作业，打破土壤犁底层，加速土壤熟化进程，改善耕地质量，增强土壤蓄水保墒和抗旱防涝能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实践证明，实施农机深松作业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改善农田生态环境、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三、深松项目区域及作业周期
[bookmark: _GoBack]根据农机深松作业严格按照“同一地块三年深松一次”的原则，按照县农机深松领导小组议定，2021年农机深松在南王庄镇、大子文镇、东黄城镇三个乡镇区域内进行，作业时间安排在2021年4月-12月。
四、资金使用方向和补助标准
（一）资金使用方向。对项目区内按农机深松作业质量标准完成作业的农机手给予定额作业补助，并按标准安排第三方质检公司（以下简称第三方）的质检劳务补贴和县级深松质检管理经费。
（二）补助标准。2021年,农机深松整地作业每亩补助 30元，其中，按不低于28.5元/亩的标准补助给完成农机深松作业的农机手作业方；按不高于1元/亩的标准安排第三方的质检劳务补贴；按不高于0.5元/亩的标准安排县级农机深松主管部门的深松质检管理经费。县级深松质检管理经费主要用于开展宣传培训、资料印刷、督导检查、对比试验、对标先进、技术指导、现场观摩、开展招标等工作。补助资金严禁用于偿还债务、平衡预算、发放单位人员津贴等支出。
五、项目实施要求
（一）质量标准：农机深松执行农业部行业标准《深松机作业质量》（NY/T2845-2015），深松应打破犁底层，深度不低于30厘米，相邻两铲间距不大于 70 厘米。
（二）判定准则：农机深松作业兑付补助资金的面积为农机深松智能监测平台计量的达标面积减去重复作业面积再扣除经第三方核查确认的不合格面积。同一地块（作业的两个地块间隔不超过50米或连续作业过程中临时停车不超过 30分钟）农机深松智能监测平台统计的深松深度合格率大于等于85%时，判定该地块农机深松作业质量全部合格，否则判定为全部不合格。如发现农机深松智能监测平台计量数据异常地块时，由县农机深松主管部门负责主导并全程监管、在作业方配合和第三方的监督下，由智能监测终端设备服务商负责核查数据，以上“四方”共同确定最终合格作业面积。
（三）深松机具和监测终端要求：1、实施农机深松的作业机具必须具有农业机械推广鉴定证书或农业机械试验鉴定证书。2、作业动力。作业动力必须满足深松作业需求，深松作业动力应为120马力（120 马力的必须为四驱）及以上。在作业动力最低标准基础上，优先使用大马力、高效率拖拉机实施深松作业。3、智能监测终端。所有享受农机深松作业补助的作业机具必须安装远程智能监测终端。农机深松监测终端必须通过国家级产品质量检验检测机构的检验、符合《农机深松作业远程监测系统技术要求》（T/CAMA 1-2017）、必须从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选型推荐产品中筛选,并根据实际作业情况进行安装调试；农机深松智能监测终端必须支持4G通讯并按河北省明确的“同一地块”定义进行作业地块的监测和统计，确保监测数据准确可靠。我县根据县农机深松领导小组议定，统一使用河北信翔电子有限公司智能监测平台，严禁修改农机深松智能监测平台的监测数据。针对深度检测传感器存在测量误差的实际，为确保深松作业质量达标率，建议实际作业深度高于合格深度2～3厘米。深松机当年自标定之日起累计作业面积超过规定亩数（非偏柱凿式深松机800亩，偏柱式深松机和浅翻深松机3000亩）时，县农机深松主管部门应联合终端设备服务商组织机手对智能监测终端设备进行二次标定，以减小作业深度误差。
（四）确定作业主体和明确主体要求：根据省市文件精神和县农机深松领导小组议定要求，我县通过农机手公开报名的形式，择优确定作业能力强、社会信誉好、服务水平高的农机手为2021年深松作业主体。凡是作业过程中发现农机手存在主观造假行为，县农机深松主管部门要对其严厉处罚，将作弊机手全部农机深松作业面积清零，取消其参加农机深松作业的资格,并将作弊机手列入“黑名单”，以后不得参与国家补助的农机作业项目。县农机深松主管部门要及时将处理结果向上级农机深松主管部门备案。
（五）作业质检方式和工作要求：质检方式采取第三方质检，我县根据县农机深松领导小组议定，农机深松项目质检第三方为河北鑫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县农机深松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对第三方的监管，杜绝第三方将质检任务转包或分包，杜绝第三方伪造质检工作痕迹，第三方质检人员必须到作业现场进行实地质检，实时记录质检数据、采集质检照片、录制质检工作视频，切实做好质检工作档案。第三方须到市农机深松主管部门备案。鼓励使用先进、高效、可靠的农机深松质检远程监管系统开展质检。严禁农机深松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在职人员从事农机深松第三方质检工作。
对第三方的质检要求：农机深松质检：1.“四核查”：核查所有参加作业的深松机具及动力配备情况，核查智能监测终端安装位置、固定情况,核查县农机深松主管部门与作业方签订的作业合同,核查作业期间农机深松监测平台上每天的作业数据。2.抽查农机深松监测平台上所有机手作业达标地块的质量和面积，作业质量按照《深松机作业质量》（NY/T2845-2015）标准进行抽查，从每台深松机作业地块中随机抽取两块地，每块地至少挖2个深松剖面坑进行作业质量核查，单台深松机当季作业面积抽查比例不低于10%。3.作业期间实地质检比例不得小于当季质检任务的 50%，从深松任务结束之日第二天算起，10个工作日内必须向县农机深松主管部门提交质检报告。4. 深松质检工作实行痕迹管理。实地质检时，持证质检人员要与被检地块的作业机手、农户或合作社负责人合录质检工作视频，内容包括姓名、单位、具体位置、作业面积、质检结果等，要做好影像、照片、文字、数据等质检资料的存档，并到县农机深松主管部门备案。5.质检过程中，3次随机抽查发现同一机手作业地块深松质量全部不达标时，则视为该机手所有地块作业质量全部不合格。6.每个作业季须单独出具一份深松质检报告。
违规处罚：凡是发现存在弄虚作假、不按质检要求开展质检工作等违法违规问题的第三方，县农机深松主管部门将严厉追责，直至取消第三方及其质检人员在安平县内从事农机深松质检工作的资格。
（六）组织实施农机深松作业：1.县农机深松主管部门要按《安平县2021年农机深松项目实施方案》要求，适时确定农机手作业方，与作业方签订作业协议，明确作业标准、补助标准、作业区域、相关责任等，与第三方签订质检协议，明确质检要求、补助标准、质检责任等。2.县农机深松主管部门要提前谋划，利用作业开始前一个月的时间，认真有序组织并负责全程现场监管农机深松作业机具的核查调整和智能监测终端设备的检修调试，确保作业机具合格和监测数据准确可靠。3.深松机具核查和终端设备检修调试过程中，作业方、终端设备服务商、县农机深松主管部门、第三方等四方人员必须全部在场，各负其责。深松作业机具核查由第三方负责。深松作业机具的安装调整由作业方负责，作业方先将机具调整到作业状态后再进行终端设备的检修调试。终端设备检修、调试及试作业工作由终端设备服务商负责。终端设备调试要在平坦地块进行。终端设备要安装牢靠，深度传感器和机具识别器要以焊接的方式安装固定在机具上并做明显的标识。作业时摄像头必须对准深松作业机具并定时传送作业照片。深松机各深松铲标定调试完成后应打好铅封或做好固定标识。机手随意拆除终端设备和随意拆卸深松铲视为主观造假行为。4.终端设备检修调试完成后必须进行试作业，通过人工检测核查智能监测数据，确保智能监测面积数据与人工检测面积数据在规定的误差范围之内、智能监测深松深度合格率与人工检测深松深度合格率数据基本一致。试作业完成后，四方人员在试作业现场与作业机具合影并将合影照片贴在机组备案登记表的指定位置。县农机深松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审核农机深松智能监测作业机组备案登记表（附件2）无异议后，四方工作人员签字并加盖公章或检测专用章。作业期间，农机手要及时核查每天的深松作业情况，农机手要随时观察监测终端显示屏数据并及时通过手机APP查询作业数据上传情况，发现问题后立即停止作业并通知终端设备服务商进行检修。 
（七）监督检查：农机深松作业期间或作业结束后， 第三方要按照与农机深松主管部门签订的质检协议要求，在规定时间内认真开展农机深松质检核查，质检工作完成后，第三方出具质检报告。县农机深松主管部门要结合我县实际，自行制定监督检查方案，按照不低于作业任务3%的比例，对作业方的作业实施情况和第三方的质检工作完成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填写监督检查表（明确时间、地点、检测人员、检测内容、检测结果等），监督检查方案要报市农机深松主管部门备案。要切实做到出现异议地块必查，有举报线索地块必查，对智能监测合格率100%地块抽查，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监督检查结束后，县农机深松主管部门填写《农机深松作业补助资金兑付结算单》（附件3）、《农机深松质检补助资金兑付结算单》（附件4），通过农业农村局公示栏、农业农村局网站等方式进行不少于7天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县农机深松主管部门再向财政部门提出办理补助资金结算事宜的申请。 
（八）兑付补助资金：县财政局对县农业农村局出具的结算资料进行审核后通过“一卡通”或 “一折通”的形式将补助资金，直接兑付给作业方、第三方。暂时不具备实行‘一卡通’或‘一折通’条件的，采用银行转账等方式兑现补助资金。农机深松质检管理经费由县农业农村局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向财政部门申请。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政府副县长任组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及各乡镇乡镇长为成员的农机深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方案制定、项目实施、监督检查、资金兑付等重大事项决策，形成政府统一领导、农业农村局主抓、相关部门协作的工作格局。
（二）完善工作机制。要完善项目操作程序，制定财务管理制度，建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确保任务圆满完成。农机深松工作领导小组综合考量第三方质检水平、质检能力、 质检信誉等因素，择优确定第三方，确保质检效能提升。完善深松作业监管机制，采取专项督导、不定期督导、明察暗访等形式，开展作业质量检查，确保督导检查取得实效。
（三）强化技术培训。要积极开展农机深松监测平台、终端设备以及手机APP的使用与注意事项、农机深松作业标准及测量方法、职业道德教育、廉政风险防控等培训。终端设备服务商要切实做好智能监测平台的维护和终端设备检修服务工作，确保作业数据及时、准确、可靠上传。第三方要采取集中培训、现场教学、网络培训等多种方式，强化质检技能，确保质检效率。县农业农村局要加强技术指导，协调解决农机手、终端设备服务商、第三方等遇到的问题，保障农机深松工作顺利开展。
（四）抓好宣传引导。要广泛宣传深松作业的重要意义，通过举办现场演示观摩会，加大对农机深松技术的宣传推介，提高农民群众作业自觉性和主动性。要及时总结和宣传各地的好经验、好做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要主动公开农机深松补助政策、操作程序、补助标准、补助方式、补助结果等，确保农机深松项目在阳光下透明运行。
（五）严格监督检查。农业农村局要全面履行监管职能，在智能监测基础上认真做好人工抽检工作，严格补助资金发放管理，杜绝弄虚作假、降低作业标准、套取补助资金等现象发生，一经发现，严惩不贷。要高度重视群众举报投诉及受理查处工作，对实名投诉举报的问题和线索，做到凡报必查。对发现的违法违纪行为，将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等相关文件，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并主动向社会公布。
七、项目绩效
实施农机深松作业可以打破坚硬的犁底层，加深耕层，降低土壤容重，提高土壤通透性，增强土壤蓄水保墒和抗旱防涝能力，促进作物生长发育，实现作物稳产增产。作物增产率普遍在5%以上；大大减少地表径流，形成地下“土壤水库”，减少浇地次数1～2次，有效节约水资源；迅速提升全县农机装备水平，促进农机服务组织发展壮大，受到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

附件：1.安平县农机深松作业项目领导小组和技术服务小组
2.农机深松智能监测作业机组备案登记表 
3.农机深松作业补助资金兑付结算单 
4.农机深松质检补助资金兑付结算单






附件1：
安平县农机深松作业项目领导小组和技术服务小组
1.项目领导组：
组  长：郝  策 安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张彦普 安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成  员：纪贺宪 安平县财政局副局长
付保卫 安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可文伟 南王庄镇镇长
高  星 大子文镇镇长
李龙龙 马店镇镇长
毛士龙 大何庄乡乡长
邢卫浩 安平镇镇长
尹红伟 东黄城镇镇长
刘  闯 程油子乡乡长
李  兵 西两洼乡乡长

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在安平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主任由张彦普兼任。







2.技术服务组：
组  长：  付保卫 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副组长：  崔保恩 农机推广站站长
成  员：  赵要恒 农机管理推广中心主任
王彦普 农机监理站站长
张晓芳 农技推广中心主任
刘义广 财务科科长
李  倩 办公室主任
王贵霞 土肥站站长
张会娟 农机推广站
杜娜钦 农技推广中心
李珍珍 农机管理推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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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农机深松（深耕）智能监测作业机组备案登记表
                                              作业标准：
	农机服务组织或农机户名称
	
	地址及负责人联系电话
	

	
	
	负责人身份证号
	

	作业机手
	
	联系电话
	

	
拖拉机
	型号
	
	车牌号
	

	
	动力（马力）
	
	驱动数
	

	
	生产厂家
	
	车架号
	

	深松（深耕）机
	品牌型号
	
	幅宽（m）
	
	农业机械推广鉴定证书编号
	

	
	结构类型
	
	行数
	
	是否改装
	

	

作业机组照片（现场采集）
	

四方合影照片（试作业现场采集）

	

智能监测设备检修与调试情况
	监测设备服务商
	
	深松（深耕）深度传感器和机具识别器安装固定情况
	

	
	检修调试后试作业情况
	面积误 差
	
	调试时 间
	
	监测主机编号
	

	
	
	深度误 差
	
	试作业地点
	

	
	
负责人签字并盖章：

	农机深松（深耕）主管部门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农机服务组织负责人签字盖章（农机手签字按手印）



      年    月    日
	第三方质检公司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四份，由项目县农机深松（深耕）主管部门印制，县农机深松（深耕）主管部门，农机服务组织或农机户，设备安装单位，第三方质检公司各一份。



附件3：
             农机深松（深耕）作业补助资金兑付结算单
	序
号
	
补助对象
	
联系方式
	
开户行及帐号
	兑付补助面积（亩）
	补助标准
（元|亩）
	补助金额（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
计
	
	
	
	
	
	


县农机深松（深耕）主管部门（盖章）：                      县财政部门（盖章）：



                                       举报电话：0318-7880018  0318-7524305   


备注：1.此表一式三份，一份由县农机深松（深耕）主管部门存档，一份报县财政局备案，另一 份用于公示。2.表格格式可自行调整确定。3.县农机深松（深耕）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实际对表格内 容进行适当调整。

附件4：
农机深松（深耕）质检补助资金兑付结算单

	序号
	补助对象
	联系方式
	开户行及账号
	质检地点
	质检面积（亩）
	补助标准（元|亩）
	补助资金（元）
	第三方签字盖章

	1
	
	
	
	
	
	
	
	

	2
	
	
	
	
	
	
	
	

	3
	
	
	
	
	
	
	
	

	4
	
	
	
	
	
	
	
	

	5
	
	
	
	
	
	
	
	

	6
	
	
	
	
	
	
	
	

	7
	
	
	
	
	
	
	
	

	8
	
	
	
	
	
	
	
	

	合计
	
	
	
	
	
	
	
	







县农机深松（深耕）主管部门（盖章）：                    县财政部门（盖章）：




                                       举报电话：0318-7880018  0318-7524305 


备注：1.此表一式三份，一份由县农机深松（深耕）主管部门存档，一份报县财政局备案，另一 份用于公示。2.表格格式可自行调整确定。3.县农机深松（深耕）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实际对表格内 容进行适当调整。4.质检面积是指第三方质检抽样代表的深松深耕作业面积。

